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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

[Table_Summary]  市场“大”主要体现在哪里？工业+耕地+矿区。根据中国环境规划

院，1）2001-2009年中国共有近10万家企业关停或搬迁，包括农药厂、

化工厂、钢铁厂等，长三角（化工类）、珠三角（电子废弃拆解类）、

东北老工业基地（机械加工及石油类）等土壤污染形势最为严峻。2）

中国受污染耕地面积2000万公顷（旱粮主产区、水稻主产区等）。3）

中国70多个矿区1600多个土壤点位中，超标点位占33%； 

 修复项目类型分几类？重金属+有机物+地下水。根据中国环境科学

院，1）重金属——株洲清水塘底泥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：底泥包括

砷、铅、锌等，主要工艺包括底泥疏浚清挖、污泥脱水、水泥固化

稳定化、填埋、河道生态修复。2）有机物——北京焦化厂：污染物

包括苯系物等，主要工艺包括高温热脱附（直接加热）、常温脱附、

填埋、地下水帷幕/抽提处置等。（3）地下水——上海某场地：污染

物氯代烃，修复技术包括多相抽、还原剂注入等； 

 国家能投“几十万亿元”做环境修复吗？不能。根据中国环境规划

院，2014年中国环境修复资金投入30亿元左右，2015年60亿元以下

（工业、农田、河流底泥清理）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国家重金属专项

资金、地下水专项资金等（占50%以上）。预计十三五国家每年投资

100亿元左右进行土壤污染加密调查、农田和建设用地治理试点等； 

 环境修复主流技术现状如何？异位高耗能工程化措施主导，缺乏整

体策略和系统部署。根据中国环境科学院，我国技术路线从最开始

极端注重成本的填埋、挖掘、焚烧，逐步向重视技术升级、风险管

理转变（固化稳定化、热处理）。美国超级基金修复行动中原位技

术从1985年的25-30%提高到了2002年的60%左右；我国2014年各种

工艺占比：水泥窑混烧40%、固化稳定化30%、热脱附10%、化学氧

化10%、土壤淋洗10%；未来我国必将重视可持续修复，原位修复、

本地化修复、多技术耦合等是发展趋势；处理后的土壤进行建筑地

基土再利用、机动车道路、固废填埋、绿化用地等是值得探讨； 

 市场参与者会增多么？已有许多非环保行业企业、以及环保内非环

境修复企业看到了环境修复产业商机。地产、钢铁等企业传统业务

发展遇到瓶颈，转型环境修复更有发展前景；水处理、固废处理、

石化化工建筑农业设备机械也有望转型环境修复设备制造产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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